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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自 2023年 8月 1日起执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

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影响。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 2023年研发支出资本

化约 832.15 万元，利润总额增加约 832.15 万元。以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

门的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据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的 2023 年度财务报告

为准。 

 经过长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研发项目的可行性不断提高，公

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资本化时点为：需要临床试验的研发项目，以医院伦

理会通过，并取得伦理批件时间为资本化时点；不需要临床试验的研发项目，

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型检完成），取得型检完成报告时间为资本化

时点。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近年来，手术机器人行业从市场发展初期进入市场培育期，多家企业相关产

品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机器人辅助手术在临床应用占比逐

步提升。在产品化和产业化实践中，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研发和商业化经验。公司

第三代产品“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于2016年11月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天玑2.0”骨科手术机器人于2021年2月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膝关节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换手术机器人于2023年7月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配套产品和各管线机器

人研发有序进行，公司在产品研发和商业化方面走在行业前列。公司研发成果转

化效果显著、产品商业化能力突出，在机器人研发领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研发体

系。同时公司对研发项目推行了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基于研发项目支出归集及

核算可靠性的提高，以及研发结果不确定性的降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

的研发支出资本化情况，公司决定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估计进行变更，使公

司研发费计量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自

2023年 8月 1日起执行。 

（三）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内部研发项目的所有支出于发

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将开发阶段支出中达到以下条件后发生的支出予

以资本化： 

需要临床试验的项目，以医院伦理会通过，并取得伦理批件时间为资本化时

点； 

不需要临床试验的项目，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型检完成），取得型

检完成报告时间为资本化时点。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

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经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 2023 年研发支出资本化约 832.15

万元，利润总额增加约 832.15 万元。以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

据，最终数据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的 2023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估计进行变更，使公司

研发费计量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其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公司研发费计

量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天智航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3号――日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3日 

 


